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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资

金较为充裕，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现将有关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述

１

、投资目的

在保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地提

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２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不得使用募集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

３

、投资额度

不超过

１．２

亿元人民币，额度可滚动使用。

４

、投资主体

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

５

、投资标的

保本浮动收益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等低风险型银行理财产品， 不包括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中涉及的风险投资品种。

６

、投资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将根据投资理财事项的实际

进展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风险分析

①

投资风险。尽管短期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宏观经济对金融

市场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②

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

③

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

２

、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①

公司管理层根据自有资金状况和银行理财产品的市场情况， 审慎行使

投资决策权，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产品的具体购买事项，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

产品的资金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有不利情况，及时采取对应的保全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②

公司建立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监

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

原则， 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

告。

③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④

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规定， 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

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⑤

公司制订的《公司投资管理制度》，对投资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

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

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同时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切实执行

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控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运用自有资金灵活理财，风险可控，同时产品可赎回，

灵活度高，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并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收益及资金使用

效率。

四、专项意见说明

１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和《公

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投资理财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议，并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现金流量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同时，在认

真调查了公司投资理财事项的操作方式、资金管理、公司内控等控制措施后，

就公司进行投资理财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在保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 使用不超

过

１．２

亿元额度的自有闲置资金，择机投资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银行理财产

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以不超过

１．２

亿元额度的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该理财额度可滚动使用，

投资期限为本次董事会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２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能够提高

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因此，监事会

对上述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项无异议。

３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 财务

状况稳健。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

产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

理财产品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

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华泰联合证券同

意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五、其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理财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

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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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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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

０３８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香港 《大公报》（公告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２

—

０３０

）。

２．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下午

２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路八号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以下简称

“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具体事宜详见《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

征集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５．

召集人：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李建红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

４６２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４８０

，

８７９

，

２４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５５．６２２０％

。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

１６０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４５３

，

０９７

，

８１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５７８６％

；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

３０１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数

２７

，

６０２

，

１３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３６７％

；参加征集投票人数为

１

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７９

，

３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７％

。

２．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２３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４５９

，

２５１

，

９５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２４９６％

。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

５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４３５

，

６７３

，

６２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３６４０％

；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

２２９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

２３

，

５７８

，

３２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８５６％

；参加征集投票人数为

０

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２３１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０２１

，

６２７

，

２９１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３７２５％

。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

１５８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０１７

，

４２４

，

１８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２１４６％

；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

７２

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

４

，

０２３

，

８０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１１％

； 参加征集投票人数为

１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７９

，

３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征集投票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通过，会议以特别决议分别通

过了各项议案。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

与 会 全 体 股

东

１，４８０，８７９，２４５ １，４５８，７９２，４２５ ９８．５０８５ １０，８６９，７２３ ０．７３４０ １１，２１７，０９７ ０．７５７５

与会

Ａ

股股东

４５９，２５１，９５４ ４４０，７３３，４４６ ９５．９６７７ ７，３１２，１１１ １．５９２２ １１，２０６，３９７ ２．４４０１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０２１，６２７，２９１ １，０１８，０５８，９７９ ９９．６５０７ ３，５５７，６１２ ０．３４８２ １０，７００ ０．００１０

（二）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

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

宜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４８０，８７９，２４５ １，４５８，７９２，４２５ ９８．５０８５ １０，８０７，５３５ ０．７２９８ １１，２７９，２８５ ０．７６１７

与会

Ａ

股股东

４５９，２５１，９５４ ４４０，７３３，４４６ ９５．９６７７ ７，２８４，０１１ １．５８６１ １１，２３４，４９７ ２．４４６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０２１，６２７，２９１ １，０１８，０５８，９７９ ９９．６５０７ ３，５２３，５２４ ０．３４４９ ４４，７８８ ０．００４４

（三）审议《关于确定董事会授权人士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４８０，８７９，２４５ １，４５８，７８６，９２５ ９８．５０８２ １０，８０７，５３５ ０．７２９８ １１，２８４，７８５ ０．７６２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４５９，２５１，９５４ ４４０，７２７，９４６ ９５．９６６５ ７，２８４，０１１ １．５８６１ １１，２３９，９９７ ２．４４７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０２１，６２７，２９１ １，０１８，０５８，９７９ ９９．６５０７ ３，５２３，５２４ ０．３４４９ ４４，７８８ ０．００４４

（四）审议《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４８０，８７９，２４５ １，４５８，７８６，９２５ ９８．５０８２ １０，８００，３３５ ０．７２９３ １１，２９１，９８５ ０．７６２５

与会

Ａ

股股东

４５９，２５１，９５４ ４４０，７２７，９４６ ９５．９６６５ ７，２８４，０１１ １．５８６１ １１，２３９，９９７ ２．４４７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０２１，６２７，２９１ １，０１８，０５８，９７９ ９９．６５０７ ３，５１６，３２４ ０．３４４２ ５１，９８８ ０．００５１

（五）《关于审议

＜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草案）

＞

的议

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４８０，８７９，２４５ １，４５８，７８６，９２５ ９８．５０８２ １０，７８８，２３５ ０．７２８５ １１，３０４，０８５ ０．７６３３

与会

Ａ

股股东

４５９，２５１，９５４ ４４０，７２７，９４６ ９５．９６６５ ７，２７１，９１１ １．５８３４ １１，２５２，０９７ ２．４５０１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０２１，６２７，２９１ １，０１８，０５８，９７９ ９９．６５０７ ３，５１６，３２４ ０．３４４２ ５１，９８８ ０．００５１

（六）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在

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开立

Ｈ

股账户并托管公司

Ｈ

股股份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４８０，８７９，２４５ １，４５８，７８５，８６９ ９８．５０８１ １０，７８８，２３５ ０．７２８５ １１，３０５，１４１ ０．７６３４

与会

Ａ

股股东

４５９，２５１，９５４ ４４０，７２６，８９０ ９５．９６６３ ７，２７１，９１１ １．５８３４ １１，２５３，１５３ ２．４５０３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０２１，６２７，２９１ １，０１８，０５８，９７９ ９９．６５０７ ３，５１６，３２４ ０．３４４２ ５１，９８８ ０．００５１

（七）审议《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

（

股

）

弃权比例

（％）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４８０，８７９，２４５ １，４５８，７８６，９２５ ９８．５０８２ １０，７８８，２３５ ０．７２８５ １１，３０４，０８５ ０．７６３３

与会

Ａ

股股东

４５９，２５１，９５４ ４４０，７２７，９４６ ９５．９６６５ ７，２７１，９１１ １．５８３４ １１，２５２，０９７ ２．４５０１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０２１，６２７，２９１ １，０１８，０５８，９７９ ９９．６５０７ ３，５１６，３２４ ０．３４４２ ５１，９８８ ０．００５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程丽、李楠、徐晓飞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１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０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时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

厦东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杨树军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董事会

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以及经理，会议以现场表决和

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参加董事

９

人。

监事会成员、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兰州市城关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期

限一年。 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二、 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兰州铁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补充抵押的

议案》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告的《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兰州铁路支行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的议案》，由于当时申请贷款时抵押物金额不足，现本公司

以近期才释放抵押的

２

宗土地 （面积共

４

，

０７１

，

９５３．７

平方米） 作为对

８０００

万元贷款的补充抵押。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 ：亚盛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１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９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１８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兰州市

城关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本公司提

供信用担保，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本次担保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签署抵押合同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控股

９８％

，法定代表人：高俊平，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自营和

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

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农副产品的种植，收购，销售，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啤酒原料的购销，自营或代理啤酒原料的进出

口业务，农业新技术开发，化肥的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６

，

５８０．１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

，

４５９．７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９％

，净资产

４６９１．２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３

，

０３０．８２

万元，净利润

３９．５１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自营及代理进出口贸易

及农副产品种植、收购的购销企业，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渠道、改

善经营状况，提升盈利水平，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在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兰州市城关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信用担保，期限

一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１８

，

６００

万元，逾期

担保数量为零。

五、备查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０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举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本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４

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３６

，

８２０

，

７６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１５％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吕钢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以

３６

，

８２０

，

７６１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以

３６

，

８２０

，

７６１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０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９７

号文核准，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京新药业”）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２４

，

７８１

，

４２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３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３

，

４９９

，

９８６．００

元，扣除承销

及保荐等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４１

，

０９９

，

９８６．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并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准验字

（

２０１１

）

５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根据募集资金项目实际需要由本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京新”）、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内蒙古京新”）分别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分别与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昌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及保荐机构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司与交通银

行、财通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上虞京新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昌支行、财通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内蒙古京

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财通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详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披露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４４

号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

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１０

亿粒药品制剂出口项目”变更为两个项目“年产

５

亿粒药

品制剂出口项目”和“年产

１．５

亿粒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囊技术改造项目”。公司年产

１０

亿粒

药品制剂出口项目缩小为年产

５

亿粒药品制剂出口项目，总投资由

２０

，

３５６．９１

万元缩减至为

１０１８４．２２

万元，仍然继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并将多出来的部分募集资金投入年产

１．５

亿粒

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囊技术改造项目中，该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１００１５．９０

万元，其中使用募

集资金投入的金额为

６８１５．９０

万元。 关于剩余的

３３５６．７９

万元募集资金，公司拟根据市场需

求及自身项目进展等情况，另行择机确定合适用途。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财通证券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新协议生效之日起失效。

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公司已在交通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２９５０４６１０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５７３７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０

，

３５６．９１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

公司“年产

５

亿粒药品制剂出口项目”与“年产

１．５

亿粒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囊技术改造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其中，“年产

５

亿粒药品制剂出口项目”的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１０

，

１８４．２２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已实际投入

２

，

４９０．７２

万元，剩余

７

，

６９３．５０

万元待继续投入；“年产

１．５

亿粒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囊技术改造项目” 的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为

６

，

８１５．９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有

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具体情况如

下：

开户日期 存单号 期限 存单金额

（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ＸＸ００２９０７００ １２

个月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ＸＸ００２９０６９９ １２

个月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ＸＸ００２９０６９８ １２

个月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ＸＸ００２９２０４１ １２

个月

５００．００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

方式续存，并通知财通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和交通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

票支付募集资金项目中部分工程款及设备款时， 应取得相关单位的收款收据， 支付完毕

后，公司根据支付清单将款项从募集资金户转到一般存款户，并做好相应会计核算工作。

三、财通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财通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交通银行应当配合财通证券的调查与查询。财通证券每季

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财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科、周涛可以随时到交通银行查询、复印

公司专户的资料；交通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交通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财通

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交通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交通银行按月（每月

１５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财通证券。 交通银行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交通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财通证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 财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财通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交通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交通银

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交通银行三次未及时向财通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财通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财通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交通银行、财通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财通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公司、

交通银行、财通证券三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本协议生

效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万力达”）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８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广东布瑞克开关有限公司的议

案》。

１

、基本情况

为拓展公司主业，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延展公司产业链，全面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为公司增加新的利

润增长点，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７００

万元与珠海众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成投资”）拟

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共同设立广东布瑞克开关有限公司（以工商备案为准）（以下简称：“布瑞

克开关公司”）；布瑞克开关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公司占该公司注册资本

７０％

。

２

、设立目的

布瑞克开关公司主要从事电气开关、断路器及智能开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是国家智能电网建

设的关键设备之一，与基于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为基础的智能变电站项目可以充分对接，有利于提高公司在智能电

网市场的竞争能力。

３

、对公司的影响

布瑞克开关公司主营电气开关、智能断路器等高端电力器件，其主要市场与公司目前面对的厂矿企

业电力自动化市场基本相同，是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有效拓展和补充，有利于培育和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

长点，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该投资项目不会对公司产生其他不利影响。

二、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Ｏ

票反对，

Ｏ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珠海万力达投资有限公司转

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

、有关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详情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珠海万

力达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２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全资子公司珠海万力达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独

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 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珠海万力达投资有限

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万力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力达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中拓百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拓百川”）

１２．９０％

的

股权转让给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环保”），转让作价人民币

６１９．３５

万元，中拓百川其他

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此次转让后，万力达投资公司尚持有中拓百川

７．１％

股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珠海万力达投

资有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谢耘先生同时担任力合环保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另外，由于力合环保为力合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力合股份”）的控股子公司，且谢耘先生担任力合股份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因此，本次

股权转让涉及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谢耘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３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４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项交易在董事会的决策权限以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力合环保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吉大情侣中路

２９

号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 水质净化厂的建设、运营、管理、咨询及相关的环保项目开发、按珠外贸生字【

２００２

】

０５９

号文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法定代表人： 谢耘

股东情况：力合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９０％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

。

２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１３

，

９７２

，

３０３．３４

元，负债总额

４０

，

０００

，

９３３．４２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净资产）

７３

，

９７１

，

３６９．９２

元，净利润

６

，

９６７

，

７３６．４１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３

、交易对方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谢耘先生同时担任力合环保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另外，由于力合环保为力合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力合股份”）的控股子公司，且谢耘先生担任力合股份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因此，本次

股权转让涉及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中拓百川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金沟河

１５

号院

１

号楼三层

３０１

号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

广；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法定代表人：朱传发

２

、股东持股情况：北京地豪佳禾投资有限公司货币出资人民币

１４１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７％

；北京

伽润投资有限公司货币出资人民币

９９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３％

；万力达投资公司货币出资人民币

６０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３

、万力达投资公司本次将股权部分转让予力合环保，中拓百川其他各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

４

、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８

，

８９５

，

６０３．５８

元， 负债总额

２

，

０９０

，

２９３．４０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净资产）

２６

，

８０５

，

３１０．１８

元，净利润

－２

，

１１８

，

０５４．０３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转让的标的：万力达投资公司持有的中拓百川

１２．９０％

股权。

２

、定价原则及股权转让价款：以协商价为定价依据，转让价款人民币

６１９．３５

万元。

３

、转让款的收取方式与期限：

受让方力合环保在合同签订后的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

６１９．３５

万元的

５０％

（即人民币

３０９．６７５

万

元），在完成转让协议项下目标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后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５０％

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

币

３０９．６７５

万元）。

４

、合同生效：股权转让协议自各方签字后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同意通过协议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

１

）万力达投资公司对中拓百川的原始投资额为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２０％

，本次以人民

币

６１９．３５

万元转让

１２．９０％

股权已经较原始投资形成

１．６

倍的溢价。

（

２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力合环保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市政污水项目的公司加入中拓百川，一方面有

利于中拓百川尽快完成现有污水处理项目的建设，使其尽早产生效益；另一方面将加快中拓百川的现代

企业制度建设，也有利于团队建设和加强市场开拓，对中拓百川未来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运营将产生

更积极的影响。

总体上，万力达投资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六、期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力合环保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０

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在公司三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谢耘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

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庞江华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无限售条件

的公司股票

２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

，减持均价

１４．７２

元

／

股，交易总额

２

，

９４４

万元，由于公司中报

预约披露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因此，本次大宗交易属于“窗口期”交易情形。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控股股东、董事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庞江华先生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４

，

５１８．５６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３６．１５％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庞江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无限售条件的公司股票

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６％

，减持均价

１４．７２

元

／

股，交易总额

２

，

９４４

万元。庞江华本次减持后仍持有公司股份

４

，

３１８．５６５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５５％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就庞江华先生本次减持情况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２０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站。

庞江华先生此次减持股份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第十三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８．１６

条的等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庞江华先生出现“窗口期”交易的原因主要是 “窗口期”计算错误，并就

此次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庞江华先生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将本次“窗口期”交易的部分

收益

２９４．４

万元上缴本公司，并承诺今后将积极参加证监会、深交所组织的董监高培训，认真学习、遵守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坚决不再发生类似“窗口期”交易等违规交易行为。 同时，也会进一步

要求公司其他董监高及证券部工作人员认真学习，精通业务，确保不再发生违规行为。

本公司今后将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对《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５

公司简称：

＊ＳＴ

钛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８３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周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甘肃省嘉峪关市和诚西路

３５９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集人：公司管理人

５

、主持人：管理人负责人郑成新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共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９

，

０００

万股的

３５．６６％

。 公司管理人代表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公司高管人员、管理人法律顾问中伦律师事务所李成

文律师列席本次会议，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张军律师和戴勇律师到现场对会议进行了

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１．１

关于选举李建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建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１．２

关于选举陈富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富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１．３

关于选举胡建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胡建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１．４

关于选举游翠纯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游翠纯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１．５

关于选举梅可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梅可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１．６

关于选举浦建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浦建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

决

２．１

关于选举刘纪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纪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２．２

关于选举张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２．３

关于选举任继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任继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３．１

关于选举吴晓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晓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

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３．２

关于选举韩小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韩小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

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上述两位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阴法鲍先生共同组成第四届监事会，任期

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算。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６７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１００％

。

五、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与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签订

＜

产品销售合同

＞

并变更

＜

委

托加工协议

＞

的议案》

由于李建锋为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富强、胡建龙与无锡豪普钛

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合计持有

４５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６８％

，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２２７６．００７９

万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军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修章程》。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５

公司简称：

＊ＳＴ

钛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８４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中核钛白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因中核钛白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起

继续停牌。 中核钛白承诺：争取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

复牌。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后的中核钛白股票停牌期间，中核钛白就发行股份购买金星钛白的

钛白粉相关资产积极开展了审计、评估及资产注入的方案论证等工作。 截止目前，各项工

作正在抓紧推进。

鉴于本次中核钛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中核钛白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时

直接确定重组方案，同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涉及配套融资等相关工作，上述工作

还需要进一步论证探讨，存在不确定因素。 鉴于此，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中核钛白尽

快确定上述工作事宜，并于达成最终一致意见后尽快复牌。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同

意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中核钛白承诺将于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